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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呼征公字 (⒛22)l号

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政府关于

呼兰区戊片开发智能制造产业项目

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

公布实施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告》(哈政规 (⒛⒛ )16号 )

和 《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工作的实施

意见 (试行 )》 (哈 呼政规 (⒛21)1号 )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

规定,我区制定了 《呼兰区成片开发智能制造产业项目集体土地

征收补偿安置方案》,现公告如下 :

一、拟征收土地基本情况

征收土地范围:呼兰区双井街道工农村、光荣村,位置详见

《勘界成果图》。

征收面积:31.3751公顷,其 中农用地 31。 ⒛88公顷 (含耕

地 28.9670公 顷 )、 未利用地 0.1663公 顷。

征收土地目的:拟用于政府组织实施成片开发范围内的工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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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。

二、土地补偿标准

执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,标准为 100元 /吖 ,等级为双井街

道五级。

三、地上物种类和补偿标准

地上物面积以呼兰区组织认定合法的地上物现状调查为准 ,

呼兰区集体农用地地上物综合补偿按照 ⒛8元/吖执行。

四、支付对象和方式

支付对象:集体土地经济组织和土地承包权人,补偿费用由

呼兰区政府负责支付。

安置方式:采取货币安置。

五、被征地农民参保标准

按照 《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我市市区被

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缴费标准的通知》(哈人社规 (⒛21)4号 )规

定,完全失地农民养老保险费用为 114192元 /人 ,由 人社部门为

被征地农民办理参保手续。

六、征地补偿登记

被征地的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应当在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期间

或公告期满 15日 内,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到所在村民委员会办

理征地补偿登记手续。逾期不办理补偿登记的,将视为放弃其应

有的权益。

-2—



七、异议反馈渠道

本公告 自发布之 日起期限为 30日 ,根据 《自然资源听证规

定》第二十一条规定,被征收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

认为本方案不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,请于公告期内向呼兰区人

民政府提出书面听证申请,逾期未提出申请的,视为放弃听证。

联系电话:18182718111。

特此公告。

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政府

2022年 1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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